客家電視台節目部風神舞台 南區活動錄製剪輯租賃案說明

1. 租賃期間：簽約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。
2. 出機次數：全年度不超過十二場。

3. 出機時間：配合節目需求而定（如有臨時性活動，廠商需配合機動出班）。

4. 出機地點：嘉義縣、嘉義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台東縣。

5. 交通及差旅：得標廠商須自付到上述出機地點之人員交通及差旅費用（含勘景與前期製播會議）及設備器材之運輸費用。

6. 製播人力需求：得標廠商至少需提供8名工作人員，包括導播1人（須聽懂客家話）、視訊1人、技術指導1人、攝影師3人、工程1人、成音1人。
7. 節目鏡面需求：得標廠商須依不同活動性質製作相關鏡面，並須配合節目拍攝內容。

8. 設備規格需求：使用之器材設備須為同等品或優於下列規格。

     8.1 數位影音導播機系統 一套，全數位1M/E、8個SD-SDI輸入、1個AUX輸出。

     8.2 攝影機 三部，2/3 吋CCD 電子攝影機。
     8.3 攝影機控制器 三部，與攝影機相容的控制器 (CCU& RCP) 具備 SD-SDI輸出。
     8.4 鏡頭 三只，標準SD電動伺服馬達鏡頭。
     8.5 專業攝影機腳架及雲台 各三部，腳架承載重量：3.3~12Kg。雲台須承載重量達12公斤以
         上。
     8.6 監視器 八部，８吋（含以上）6台、14吋（含以上）2台。
     8.7 硬碟式錄影機 一部，壓縮比不得低於100 Mbps。
     8.8 錄放影機 二部，SONY DVW-500。

     8.9 對講機 一式，通話系統。
     8.10 工作人員 八名，含導播一名（須聽懂客家話）、視訊一名、技術指導一名、攝影師三名、
          工程一名、成音一名。

     8.11 後製剪輯 一集，鏡面包裝、上字、出帶、提供檔案。（播帶與分軌帶）
     8.12 攝影機一部（單機）：鏡頭 一只，（同8.2及8.4）。依活動性質視情況追加之攝影機設備。
     8.13 攝影搖桿一式，攝影軌道一式；（搖桿及軌道長度，依活動性質或場地大小決定之）。
     8.14 燈光 一盞，1000W 立燈。
     8.15 成音設備 一套，麥克風收音、混音機/AUDIO MIXER等成音設備。依活動性質視情況追加

          之收音設備。
     8.16 備用電力 一式，EFP錄製時，若有發生不可抗拒之因素等備用電力。
     8.17 讀譜人員 一名，配合大型演奏會或舞台劇之需求，須具備助理導播的能力。
     8.18 後製剪輯 一集，因活動內容過長，會多過一集的節目內容，故多一集的剪輯費用。
9. 得標廠商須於活動轉播作業前（最遲於活動正式開始時間的4小時前）建構整個系統並測試完成，以利彩排及轉播準備作業。

	  10.風神舞台節目錄影工程 規格
項次

項目

規格

數量

1

數位影音導播機

全數位 1M/E，8個SD-SDI輸入，1個AUX 輸出
1部
2
攝影機
2/3 吋CCD 電子攝影機
3部
3
攝影機控制器
與攝影機相容的控制器 (CCU& RCP) 具備 SD-SDI輸出
3部
4
鏡頭
標準SD電動伺服馬達鏡頭
3只
5
專業攝影機腳架
及雲台
腳架承載重量：3.3~12Kg。雲台須承載重量達12公斤以上
各3部
6
監視器
８吋（含以上）6台、14吋（含以上）2台
8部
7
硬碟式錄影機
壓縮比不得低於100 Mbps
1部
8
錄放影機
SONY DVW-500
2部
9
對講機
通話系統
1式
10
工作人員
工作人員不少於：導播1人（須聽懂客家話）、視訊1人、技術指導1人、攝影師3人、工程1人、成音1人
8人
11
後製剪輯
鏡面包裝、上字、出帶、提供檔案。（播帶與分軌帶）
1集
12
攝影機
攝影機一部（單機）；鏡頭 一只，（同8.2及8.4）。依活動性質視情況追加之攝影機設備
1部
13
攝影搖桿
攝影軌道
搖桿及軌道長度（依活動性質或場地大小決定之）
1式
1式
14
燈光
1000W 立燈
1盞
15
成音設備

麥克風收音、混音機/AUDIO MIXER等成音設備。依活動性質視情況追加之收音設備
1套

16
備用電力
EFP錄製時，若有發生不可抗拒之因素等備用電力
1式
17
讀譜人員

配合大型演奏會或舞台劇之需求，須具備助理導播的能力
1名

18
後製剪輯
因活動內容過長，會多過一集的節目內容，故增加的一集剪輯費用
1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